
劳资关系是工业国家的重要社会关系， 关系生产秩序、 社会安定及国家安全， 至为重要。 随着社会生产的

发展， 劳资纠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社会各方必须重视劳资纠纷的预防和解决， 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与正常

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各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和机制也同样面临全球化、 共性化的考验和要求， 不

少国家进行了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及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劳动
争议处理机制改革发展中的共同特点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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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根本

劳 与 资

1929 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批工人失

业， 劳资冲突渐趋紧张， 执行“新政” 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 1935 年签署了 《全国

劳工关系法》。 这部法律历经多次修改，

已成为当前美国解决劳资纠纷的主要法律

和制度性安排。

美国政府认为， 雇员、 雇主和劳工组

织间的纠纷会干扰经济运行， 与国家利益

相悖。 因此， 《全国劳工关系法》 的目的

和出发点就是要确立并且保护雇员和雇主

的权利， 鼓励集体谈判， 消除劳工和管理

层方面对大众福利有害的做法。

对于劳资争议引发的纠纷， 《全国劳

工关系法》 对各种可能的情况都进行了较

为明确的界定， 因此基本做到了有章可

循、 有法可依， 为解决劳资纠纷问题提供

了根本的法制保障。

在美国， 劳动争议发生后， 联邦调停

调解局及其地区办公室可以应双方的同意

参与企业内部劳动争议的调解。 在此基础

上， 还可以开展预防性调解， 即在劳资双

方集体谈判过程中主动提前介入， 协助双

方达成协议； 或者在劳资双方出现争议时

应邀实施调解。 对于邮政和铁路、 航空等

大型行业发生的劳动争议， 美国国会专门

制订单行法，规定调解是前置程序。仲裁员

一般由社会公信人士组成， 有的还由法官

或者律师、法学教授兼职，法律业务水平、

道德水准和社会公信度较高， 足以保证仲

裁庭处于中立立场。 司法机关一般不介入

劳动争议的解决， 只有因仲裁程序违反法

律或者有足够证明仲裁庭组成人员徇私枉

法的情况下，才介入审查，并且对于变更仲

裁结果确定了近似于苛刻的条件， 基本上

不会更改仲裁结果，以树立仲裁权威。

美国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除了负责

审查集体谈判中工会代表雇员参与谈判的

资格外， 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是， 作为公

权力机构直接处置雇主或工会任何一方无

正当理由、 拒绝集体谈判的不正当劳动行

为， 有权对有不当劳动行为一方进行经济

处罚并可交付法院强制执行。

1905 年， 德国就通过了 《工人保护法》， 二战后又

陆续颁布了 《工作时间法》 《工资给付法》 《休假法》

《解雇保护法》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20 世纪末期， 德国

还实施了数十项劳动保护法律法规， 进一步加强了对特

殊工作岗位及就业群体的保护。 再加上完善的判例体

系， 可以说， 德国目前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劳动法体系。

德国劳动法律强调劳动者与雇主权利义务的平衡以

及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 劳动者的义务包括劳动义务、

忠诚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等三方面。 与此相对应， 雇主

也须履行三方面义务： 支付报酬义务、 保护义务和其他

附随义务。

有了法律制度的明确保障， 德国的劳动关系堪称稳

定合作的典范， 劳资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伙伴关

系”， 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德国， 只要解雇事由正当且成立， 用人单位不必

向劳动者支付离职补偿金， 但对于解雇事由的要求比较

严苛。 若劳动者不服用人单位的解雇决定， 可向法院提

起诉讼。 如果法院认为继续维持劳动关系并不合理， 那

法院可以要求雇主支付离职赔偿金而终止劳动关系。 劳

动者每工作一年可以获得半个月的工资， 对于一般雇员

来说， 离职赔偿金不会超过 12个月的工资。

日本在“二战” 后曾出现过劳资矛盾

尖锐的阶段， 为此， 日本政府开始逐步完

善劳动保护机制和劳资纠纷调解仲裁机

制， 这促使劳方不再以激烈对抗的方式而

是选择以法律手段处理劳资纠纷和维护自

身权益。

日本在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级政府设

立了“劳动委员会”， 专门调查各类违反

劳动法规的行为， 同时具备调解和仲裁劳

动纠纷的职能。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 大

量日本企业职工和企业工会将劳资纠纷案

起诉至劳动委员会后获得胜诉。 这一方面

促使企业经营者遵守各种劳动法规、 改善

职工的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 另一方面促

使工人放弃过去那种激烈的斗争方式。

日本劳资关系转向平稳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是日本企业经营方针的转变。 在工运

频发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日本大

企业经营者“痛定思痛”， 逐步认识到，

劳资之间必须实现“共生” 关系， 才可能

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 要建设“老字号”

企业， 必须有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员工。 为

此， 松下、 丰田等著名企业率先在企业内

部实行终身雇佣、 年功序列制度等稳定劳

资关系的措施， 并重视工会的作用， 对工

会参与企业经营持积极态度。

日本劳资双方也建立了定期的机制化

沟通渠道， 其中“春斗” 这种集体谈判方

式最具日本特色且最有效， 主要形式是由

工会在每年 2 月开始与资方进行集体谈

判。

日本以法律形式确保集体谈判的地位

和有效性， 并规定了集体谈判的程序。 集

体谈判主要在企业内部进行， 全国性工会

和产业工会基本不参与， 这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谈判活动政治化。

日本还成立了由政府组织的官方或半

官方的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 就是劳动委

员会， 该机构不仅承担着处理劳动争议的

职能， 还承担了部分政府行政职能， 可以

负责查处不当劳动行为。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各种劳资纠纷和罢工活

动贯穿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经过政府、 工会和雇

主间长期的斗争与妥协， 特别是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

英国全国性劳资争端与波及全国的罢工日渐减少， 劳资

协商、 专门机构调解、 工会与雇主间的集体谈判以及就

业法庭裁决， 成为化解纠纷的主流方式。

1999 年， 布莱尔政府颁布了 《劳动关系法案》， 对

集体谈判规则进行了规范，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体谈

判的展开。 英国政府提倡劳资纠纷先通过雇主与雇员协

商或雇主与工会的集体谈判来解决， 如果行不通， 则借

助法律途径来解决。

英国商业、 创新与技能部出资运转的非政府机

构———咨询、 调解和仲裁所， 设有专门机构处理集体谈

判争议， 在缓和劳资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英国， 只有经济裁员才能获得离职补偿， 其他原

因离职的均不能获得， 且将经济补偿金分为基本补偿

金、 一般补偿金、 额外补偿金三部分。

在英国， 调解是处理个体劳动争议的主要方式。 如

果发生个体劳动争议， 先由劳动咨询调解仲裁委员会进

行调解， 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双方必须依协议履

行。 调解不成的， 当事人一方才可以提起诉讼。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综合 《瞭望》 《环球时报》 《人民法院报》 等）


